







服 务 合 同
需方：天津市西青区农业农村委员会
供方：云汉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合同签订地点：天津市西青区农业农村委员会
供、需双方根据天津市西青区2026年和美乡村建设项目初步设计方案的磋商文件相关要求，并经双方协商一致，达成合同：

服务内容：

1.项目内容：本项目拟建于天津市西青区王稳庄镇、辛口镇、大寺镇三个镇，其中辛口镇涉及第六埠村、水高庄村、大沙沃村、大杜庄村四个行政村；王稳庄镇涉及建新村、小孙庄村、大侯庄村三个行政村；大寺镇涉及青凝侯村一个行政村；乡村产业配套设施两处，一处为王稳庄镇乡村产业配套设施“粮食冷藏库”；一处为辛口镇乡村产业配套设施“粮食冷藏库”。编制项目初步设计阶段设计文件及配合需方开展相关事项。
2.服务内容：服务内容为本项目前期现场调查、初步设计阶段设计技术服务，包括初步设计阶段设计文件编制及需方交办的其他事项等相关工作。
合同总价款：¥468000元

大写：人民币肆拾陆万捌仟元整

二、质量要求及对质量负责条件和期限：

1.服务标准：达到规定的服务需求及国家、地方和行业现行规定标准。

2.质量要求：严格按国家现行规范和质量评定标准检查验收。

3.项目设计成果

（1）设计方案最终成果内容包括：初步设计报告、概算、图册及各阶段成果电子文件等。

（2）提供各阶段6套纸质报告、图册。

（3）提供各阶段成果电子文件1套(光盘)。

4.服务要求

（1）合同履行期内，供方必须严格遵守需方工作要求。

（2）供方须承诺所提供的服务、人员、设备及耗材等均符合相关强制性规定。

（3）供方应对所提供服务（包括样品、数据等）真实有效性负责。

（4）供方提供详细的服务方案。

（5）供方按照项目需求书中的要求，须在响应文件中对所投项目提交详细的服务方案，对本项目内容描述准确，无遗漏。

（6）供方必须严格遵守法律法规，对相关的数据和专业资料等进行安全管理并确保资料的安全不泄密。供方须根据需方要求，对本项目涉及的需保密的信息和事宜严格保密。如需方有要求，供方须与需方签订保密协议。

（7）供方提交的成果文件及其他相关资料归需方所有，供方承诺不能用于发表或盈利，提供相关承诺书。

（8）提供技术服务过程中，供方应配合参加需方组织的与本项目相关的各类协调会、调度会，直至项目通过验收。
三、供方所提供的服务必须具有合法手续及相关文件。如涉及知识产权则必须是自己拥有或合法使用的。

四、服务时间、地点、方式：

1.服务地点：天津市西青区。

2.服务期限：自签订合同之日起至项目通过验收。

五、供方应随服务向需方交付服务的相关的资料。

六、验收：按照服务合同的约定和现行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或企业标准对每一服务环节、安全标准的履约情况进行考核与验收。必要时，需方有权邀请参加本项目的其他供应商或者第三方机构参与验收。参与验收的供应商或者第三方机构的意见作为验收书的参考资料一并存档。

七、付款方式：该项目待国家发改委、农业农村部批复后支付合同金额的50%，验收合格后支付合同金额的50%；具体支付时间以财政资金到位时间为准，如该项目未被国家发改委、农业农村部批复，不予支付。

供方开户银行（汉字全称）：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贵阳分行，

行号（数字代码）：********，
帐       号：********。

八、合同约定的服务期届满，需方由于不具备现场条件导致供方无法验收，合同顺延，延期30日以上，需方应按约定付款，如在实际验收过程中出现质量问题，另行商定；需方无故推迟验收或拒不验收的，则视同“验收合格”并向供方付款，但合同中与验收有关的其他条款以合同实际履行后的验收为准。需方具备现场条件，供方应积极做好安装和验收工作。供方不得违反法律法规规定和本合同约定，否则构成违约，需方可解除合同，供方向需方支付合同总额20%违约金，给需方造成损失的还应赔偿经济损失；有纠纷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可向需方所在地人民法院起诉。
九、本合同一式捌份，需方留存肆份，供方留存肆份，均具同等效力，供需双方盖章后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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